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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 江家兵 

职务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电话 0551-63645522 

传真 0551-63645522-8888 

电子邮箱 Telitdongmi@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ahtelit.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合肥市高新区云飞东路 1 号 230088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http://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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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96,977,325.05 261,847,169.44 51.6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4,962,122.48 130,222,442.87 57.39%

营业收入  237,000,078.88 220,750,747.77 7.3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50,739.50 28,562,406.76 2.0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6,479,689.72 24,508,496.05 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921.16 32,690,084.51 -10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0% 24.4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58 -8.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3.62 3.99 -9.27%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0,322,000 62.26% 17,749,500 38,071,500 67.3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3,399,750 10.42% 1,699,875 5,099,625 9.01%

      董事、监事、高

管 
3,018,500 9.25% 1,516,750 4,535,250 8.02%

      核心员工 0 0.00% 81,000 81,000 0.14%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2,318,000 37.74% 6,181,500 18,499,500 32.7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10,196,250 31.24% 5,098,125 15,294,375 27.04%

      董事、监事、高

管 
12,318,000 37.74% 6,181,500 18,499,500 32.7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32,640,000 32,640,000 - 23,931,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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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c 丁旭东 10,586,000 5,293,000 15,879,000 28.07% 11,909,250 3,969,750

2 

合肥山清

水秀生态

旅游开发

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000 5,000,000 15,000,000 26.52% 0 15,000,000

3 

安徽鼎信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0 4,950,000 4,950,000 8.75% 0 4,950,000

4 刘国萍 3,009,000 1,504,500 4,513,500 7.98% 3,385,125 1,128,375

5 

安徽安元

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2,580,000 1,290,000 3,870,000 6.84% 0 2,580,000

6 盛霞 1,886,000 943,000 2,829,000 5.00% 2,121,750 707,250

7 

安徽新华

阳光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0 1,720,000 1,720,000 3.04% 0 1,720,000

8 丁守俊 943,000 471,500 1,414,500 2.50% 0 1,414,500

9 丁旭松 943,000 471,500 1,414,500 2.50% 1,060,875 353,625

10 刘国文 943,000 471,500 1,414,500 2.50% 0 1,414,500

合计 30,890,000 22,115,000 53,005,000 93.70% 18,477,000 33,238,00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丁旭东、刘国萍系夫妻关系，丁旭东、丁守俊为兄弟关系，丁旭松与丁旭东、丁守俊为堂兄弟关

系，刘国萍、刘国文为姐弟关系。山清水秀控股股东是丁旭东、刘国萍夫妇。除此之外，其他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截至  2017年12月31日止，丁旭东直接持有本公司28.07%的股权，刘国萍直接持有本公司7.98%

的股权，两人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36.05%的股权，并通过山清水秀间接持有本公司24.73%的股权。

综上，丁旭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丁旭东、刘国萍夫妇共计持有本公司60.78 %的股权，为本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5 

三. 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3.1、2017年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按照董事会制定的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不断加大新产品的研发

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质量和内部控制管理。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大幅度提

高，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且在 2017 年 6 月在全国股转公司对挂牌企业实施分层管理时，根

据股转公司的分层标准，公司成为继续维持创新层的企业之一。  

3.1.1 经营情况  

    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37,000,078.88 元，同比增长 7.36%；实现净利 28,530,035.97 元，同

比增长 4.36%；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396,977,325.05元，净资产达到205,495,372.03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51.61%和 57.24%。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 

3.1.2 市场方面  

（1）公司的林业信息化项目在青海、甘肃、广州等地区的成功开展，一方面进一步缓解了企业业

务发展的地域限制，另一方面扩大了企业在林业信息化方面的技术领先优势。  

（2）公司的教育信息化，经过多年扎实沉淀，教育自主产品体系化形成，在业绩上实现较大增长。 

（3）公司的医疗信息化方面，通过 ITSS 认证后，以运维角度成功切入行业，在多家省内知名医

院进行了项目服务，实现了突破性发展。 

3.1.3 研发方面 

2017 年公司加大了在深度学习技术的研发力度，构建自主的深度学习框架平台，着重基于电

子书包资源平台，智慧校园以及林火监测预警平台等项目研发，并进行了系列产品的研发。另截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计持有发明专利 4 件、实用新型专利 12 件、软件著作权 85 件，另

有发明专利 14 件处于实审阶段、发明专利 10 件处于受理阶段。公司目前持有的注册商标共 2 件，

另有 3 件注册商标在审理阶段。  

3.1.4 企业荣誉方面 

（1）于 2017 年 6 月顺利通过 ITSS 专家组评审，7 月成功获得通过运维服务能力成熟度二级的

符合性评估；  

（2）2017 年，董事长丁旭东荣获安徽省科学家企业家协会评定的 “优秀企业家”称号； 

（3）2017 年 8 月，获得合肥市守合同重信用证书； 

（4）2017 年 11 月，顺利获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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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18年经营计划说明	

3.2.1  教育市场： 

（1）、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公司一向重视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公司将一

方面通过引进的高端的技术人才，加强与高等院校和相关协会的合作交流，围绕信息智能化系统

等开展研发，培养更多的自主研发人才，保持公司技术领先优势。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公司创新激

励机制。公司将对管理人员和公司骨干人员实行绩效激励和股权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确保公

司关键人才的稳定。 

（2）、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公司将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客户

需求，在稳定现有客户的基础上，积极深挖潜在客户，同时，围绕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探索多

种产品和业务的发展，确保为客户提供更完善更专业的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满足客户日益增长

的多样化需求。另外，在公司的硬件产品上，将不断的探索新的工艺，改善生产流程，提高生产

效率，确保产品品质的不断提升。 

（3）、加强售后服务队伍建设，打造金牌服务公司以“服务至上”为经营理念，将进一步强

化售后服务队伍建设工作，加强对售后队伍的培训，提高服务意识和专业知识，打造能够快速响

应客户需求，迅速解决客户问题的“金牌售后”。 

（4）、完善人力资源政策，建立人才竞争优势公司将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政策，坚持“以人

为本”的企业人才观，优化人才结构，建立和完善培训体系，实现人才梯队建设，提高整体素质，

使公司保持持续发展的活力。 

（5）、加强公司现金流管理公司将严格现金流的预算工作，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严格控

制应收账款的额度和账龄，对应收账款的质量和回收情况进行有效监控，进一步保障应收账款的

可回收性，有效地进行资金的平衡、调度，保持良好的偿债能力与尽可能提高盈利能力的协调、

统一，确保公司现金流的稳健，防范现金流风险。上述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

提提示投资者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并且应当理解经营计划与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3.2.2  林业市场： 

具体经营目标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掌握林业数据采集手段、完善产品线，建立基于同一功能平台的多业务导入，衍生多

业务应用的产品研发机制，从而实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形成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服务应用平台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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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我为枢纽，整合林业产学研与供应链资源，构建基于技术性与社会性为一体的信息

服务体系，创新项目运作，形成长效盈利模式； 

（3）、分别形成省级业务融合平台或林长制平台、面向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监测应用平台等新

业务架构的完整案例； 

（4）、将业务服务与林业产业结合，开拓生态监测评估、补偿以及生态交易体系等领域，市

场细分到国家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国有农林场等局部的生态高密度主体单位，布局林业未来

巨大的生态补偿交易产业。 

（5）、拓展全国市场覆盖面，尤其是林业生态资源丰富的东北与西北地区，以及地方财政富

裕的苏浙和广东地区，通过在部分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深耕区域，累积并进一步扩大市场

占有率。 

突出差异化营销，包括：林业业务功能与体验的差异化；林业细分市场的差异化；应用与服

务架构的差异化；商业运营模式的差异化。重点完成几个差异化的解决方案或产品，包括：湿地

生态监测信息服务平台、生态云平台构建、无人机专业带载在森林巡护、有害生物监测及应急处

置上的应用；林业物联网监测、护林员多应用终端系统等。 

公司将与与中国林科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西北农林大学等科

研院校合作项目推进或科研开发，提升公司业内口碑；与林勘院等事业单位合作，寻找新的业务

模式；探索生态监测与评估系统，布局大生态应用以及林业产业推进而带来的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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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该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该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本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根据上述 2 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

售资产”行项目、“持有待售负债”行项目，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其他收益”

行项目、净利润项新增“（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2018 年

1 月 12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解读的相关规定：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

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其他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的相关规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

据进行调整。 

本公司本期未发生“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的追溯调整的情形，对比较报表的可比数据不产

生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4.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不适用 

 

4.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不适用 

 

4.4 非标准审计意见说明 

√不适用 

 


